
休宁县2025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皖财绩〔2026〕97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我局认真开展2025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第一部分  住房保障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 2025年度我县无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任务，因此租赁住房保障只有公租房租赁补贴发放任务。年度计划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实际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按季度及时发放，全年发放租赁补贴8.52万元。
二、 绩效情况分析
(一)资金情况分析。
中央资金分配租赁住房补助资金4万元和省级分配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万元，县级配套2.52万元资金，共计8.52万元。年度计划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实际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100%完成年度目标任务。
(二)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 2025年度计划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实际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严格执行《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休宁县民生工程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按规定时间及时将指标下达主管部门，全年发放租赁补贴8.52万元。
(三)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年度计划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实际完成租赁补贴发放25户，100%完成年度下达的计划任务。
(四)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数量指标：下达任务25户，实际完成25户，完成率100%；质量指标：发放率100%；时效指标当年发放共25户，共计发放8.52万元，完成率100%；成本指标：下达中央补助资金4万元，实际补助8.52万元。服务对象满意率：目标≥90%，实际满意率100%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下达任务25户，实际完成25户，完成率100%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通过公租房保障申请审核的低保、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，进行公租房配租或发放租赁补贴的形式给予公租房保障，已做到应保尽保。
五、 附件
休宁县2025年度公租房租赁补贴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第2部分  棚户区（城市危旧房）改造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5年下达休宁县城市危旧房改造47间目标任务，6月16日开工，12月31日全部完工。
二、 绩效情况分析
(一)资金情况分析。
中央资金分配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180万元和省级分配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44万元，共计224万元，县级配套其他缺口资金；截至2025年12月底实际拨付中央资金分配棚户区改造补助资金180万元，省级分配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28.81万元，未完成2025年度下达的计划任务。
(二)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2025年度100%完成城市危旧房改造47间，严格执行《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、《休宁县民生工程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中央资金分配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180万元和省级分配城市危旧房改造补助资金44万元，共计224万元，及时下达补助资金指标。
(三)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 
年度计划完成城市危旧房改造47间目标任务，实际完成城市危旧房改造47间，100%完成年度下达的计划任务。
(四)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数量指标：下达任务47户，实际完成47户，完成率100%；质量指标：改造验收合格47户，合格率100%；时效指标当年开工47户，完工47户，验收合格拨付中央补助资金共计180万元，完成率100%；成本指标：下达中央补助资金180万元，实际补助180万元。服务对象满意率：目标≥90%，实际满意率100%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通过城市危旧房改造实现住房安全、住房品质、居住环境的提升，完善了基础设施，极大改善危旧房居民的住房质量。
5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附件
休宁县2025年度城市危旧房改造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第3部分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2025年，休宁县共获上级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（老旧小区改造）中央财政补助资金617万元、中央预算内1779万元、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5万元，按照有关规定已及时拨付使用专项补助资金。
二、绩效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休宁县2025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共计投资8822万元，年初预算县财政安排资金保障城镇老旧小区改造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按照中央和省有关规定分配专项补助资金2441万元（其中中央财政补助资金617万元、省级财政补助资金45万元，中央预算内1779万元），资金均按规定时间分配下达。截至12月底完成总投资额4182.44万元，已支付资金905.588万元（中央预算已下达1779万元，已支付212.836万元，支付率12%，中央补助资金617万元，已支付608.5783万元，支付率98.64%，省级补助资金45万元，已支付44.6211万元，支付率99.16%）。县财政均建立了预算执行、绩效监控机制，编制了绩效目标、及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（三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2025年度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个，项目分为四个标段，①梨园路周边小区-傍水阁；②梨园路周边小区-梨园新村；③齐宁街综合市政管网改造及路面修缮工程；④齐宁街区老旧小区改造（二期）工程。主要建设内容：铺设小区内雨水管网、污水管网，改造小区内道路等；拆除违章，弱电下地，完善小区内停车、充电、安防、照明等设施；修缮小区建筑物公共部位，提升人居环境及配套设施建设水平。建设期限：2025年5月至2026年11月。截至2025年12月底，梨园路周边小区-傍水阁完成竣工验收、齐宁街综合市政管网改造及路面修缮工程主体工程竣工、梨园路周边小区-梨园新村完成工程量50%、工程质量均符合标准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改造计划完成率。计划改造小区2个，实际开工量2个；计划改造户数1022户，实际开工量1022户；计划改造建筑面积17.09万m2，实际开工量17.09万m2。
2.居民参与。依托社区主体，邀请包保单位、产权单位及小区居民代表，开展“居民代表大会”、“板凳会”，发挥业主代表的监督作用，对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出谋划策、及时解决，加快推动项目建设。建立党组织占改造小区个数100%。
3.改造内容。2025年2个老旧小区，均将雨污排水、给水消防、安防、强弱电规整、绿化、照明、路面等内容纳入了改造，解决了居民尤为关心的排水、照明等问题。同时实施“适老化”“适儿化”改造，包括对小区、楼栋出入口、周边道路、广场、绿地等公共空间进行无障碍改造，解决室内外高差。
4.工程质量安全。积极落实管理机制，按照程序及时办理施工许可证，制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导则，落实安全报建及质量报监，制定各项管理制度，落实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责任制、建设监理、质量监督和竣工验收等工作。未出现经群众信访投诉、审计发现、媒体曝光等工程质量安全问题。本项自评不扣分。
5.长效管理机制。截至目前，我县各专营单位已相继完成3个小区通信设施、配套燃气管网、“水改”等，投入和运营，总体占比100%。改造后的老旧小区，全面移交所辖社区，并依托社区统一管理，实现老旧小区建后管养长效机制。
6.完善配套政策制度。休宁县通过简化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审批流程，对土地、环评等实行简易流程或豁免审批等，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，拆除小区周边权属集体所有的危旧房（棚），腾出空地新建一批公共健身、公共停车场（棚），其中利用傍水阁小区废弃防疫检测站，改建党群驿站约10㎡。本项县级自评不扣分。
7.完成改造小区居民满意度。通过现场走访的方式，对老旧小区改造居民进行满意度调查，满意度达100%，大于满意度指标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（一）政策公开：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政策、资金管理（分配）办法、绩效评价办法、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等信息全部及时对外公开。
（二）评价报告报送及时性、完整性：按时报送绩效评价报告、绩效自评表且内容完整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设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专账，所有资金均纳入专账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无违规违纪行为，无资金截留、挪用等违规、违纪行为。
六、附件
休宁县2025年度老旧小区改造转移支付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休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[bookmark: _GoBack]2026年3月24日    
